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

决算审计采购需求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的国有独资企业集团公司，注册资本300亿元。截至2024年底，集团资产总额超千亿元，其中主板上市子公司资产总额超百亿元。集团有各级次控股企业近300家、参股企业100余家，其中直接管理的二层次企业19家。主要业务包括区域更新、“两旧一村”改造、生态环境建设、保障房及租赁住房建设和运营管理、美丽乡村建设、滩涂生态发展、开发区建设、大众养老等。 

上海地产（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决算审计项目预算金额130万元，包括本部及合并审计报告、专项复核报告等内容。

二、项目需求

（一）基本工作内容

事务所应当对委托范围内企业下述事项进行审计或复核并出具相应报告：

1.审计合并、母公司年度主要财务决算报表并出具年度审计报告。

2.复核并出具专项复核报告：

（1）合并及母公司年度财务决算报表及报表附注数据；

（2）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财务核销情况；

（3）企业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基数计算和预算拨款管理情况专项说明。
（二）一般工作内容

1.对参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专项复核报告结果进行复核，在此基础上出具合并审计报告以及相关的专项复核报告、内控测评报告等。

2.复核并出具专项复核报告：

（1）企业经营业绩考核情况；

（2）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年度执行情况；

（3）职工安置分流费用补助情况。

3.出具市国资委要求的其他报告。

三、服务要求

（一）时间要求

在2026年4月15日前报送各类审计报告、专项复核报告等。

（二）人员要求

1.项目负责人（可根据实际情况设定负责人人数，不限于1人）

（1）所有项目负责人均应具有注册会计师证书（证书中的执业关系应在投标单位处，体现明确的发证日期并附上通过最新年度年检的证明材料），且执业资格均在10年及以上（以注册会计师证书上的发证日期算起）。需提供开标前两个月投标人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材料。

（2）项目负责人近三年有从事城市更新与区域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等同类企业决算审计项目的主审经验。需提供含项目负责人信息的项目委托合同（合同需包含甲乙双方信息、合同服务范围、双方签章及生效时间、项目负责人报告签字页等）。

（3）项目负责人近三年有从事主板上市公司决算审计项目的主审经验。需提供含项目负责人信息的项目委托合同（合同需包含甲乙双方信息、合同服务范围、双方签章及生效时间、项目负责人报告签字页等）。

（4）项目负责人近三年内具备至少一项同类国有企业、省级一级国有企业或省级审计机关同类决算审计项目负责人经历（需提供合同复印件、项目负责人报告签字页等）。

项目合伙人、项目负责人等审计报告签字人不能随意更换，除非离职、离岗、被处罚等确需更换的，也需提供同等经验水平人员且需经甲方同意。

请在投标文件中写明团队人员组成及审计报告签字人。

2.项目组其他人员
★投标单位项目团队其他人员至少配备25名注册会计师（证书中的执业关系应在投标单位处，体现明确的发证日期并附上通过最新年度年检的证明材料），且执业资格5年及以上（以注册会计师证书上的发证日期算起）。

上述配备的人员具备国有企业相关行业审计房地产开发、房地产经营、保障房及租赁住房、酒店管理等经验及国有企业决算审计经验（需提供承诺或者合同等）为佳，应保证提供的团队项目人员组成稳定，如需更换团队服务人员应取得采购单位同意。

（三）会计师事务所要求

1.根据项目难度和进度安排，拟定合理投入的人员数量，充分考虑项目组人员的资质、经历和能力，合理配备现场核查、数据梳理等相关人员，保质保量完成所有工作任务。

2.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组织机构健全，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较为完善并且执行有效。

3.审计实施方案内容详实，具有完备性，针对性以及有效性，针对本项目的难点重点有着重分析，且分析客观有理。

4.（1）近三年有从事城市更新与区域投资开发、房地产开发经营等同类企业的决算审计经验。

（2）近三年有从事主板上市公司决算审计经验。

（3）近三年有同类国有企业、省级一级国有企业或省级审计机关同类决算审计项目经验。

5.投标单位及其注册会计师信用良好，无以下处罚情况：

（1）近3年内因承担的国有企业审计业务出现重大审计质量问题被省级及以上国资监管机构处以通报批评、终止业务约定、进入限制等处理的；

（2）近3年内因国有企业审计质量问题被省级及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行政处罚两次以上；

（3）近3年因涉及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的违法违规行为被国家及本市相关主管部门给予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暂停执行部分业务等行政处罚；

（4）近3年内负责审计的企业存在重大资产损失、重大财务造假行为、企业或其负责人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中介机构已发现但未按照规定履行审计程序或向相关主体报告的。

四、投标单位资质要求及其他要求

应具有《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若分所参与投标必须提供总所的唯一授权书和《会计师事务所（分所）执业证书》（2021年7月1日后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所在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实行审批改备案改革的会计师事务所分支机构，提供已完成向财政部门备案手续的证明材料）。总所与分所不能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

费用说明

费用包含审计人员往返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核查费、报告费、不可预见事项、利润税金等各类费用。除投标标的以外，不再额外增加任何费用。

保密要求

审核过程中及审核结论出具后，需对所有提供的材料保密，包括企业/社会力量情况、审核情况。前期纸质资料审核、后续现场核查以及审核完成后，都不允许向企业/社会力量透露任何核查情况等。核查项目全部结束后，需保留纸质或电子档案等台账资料至少10年，以备随时调阅资料、接受审计等需要。中标单位需与采购单位签订相应保密协议。
